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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 

专项审核报告 

 

众会字（2017）第2452号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科技”）编制的《环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环能科技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

鉴证报告作为环能科技 2016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环能科技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编

制《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环能科技管理层编制的上述说明独立地提出

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要

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

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

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环能科技管理层编制的《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的说明》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规定，如实反映了江苏华大离心机制造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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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〇一七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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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能科技”、“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完成了对江苏华大离心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大”）100%股权的收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规定，现将进行该笔收购时江苏华大所作业绩承诺 2016 年度

实际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方（重组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江苏华大离心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大”)的全体股东。 

（二）交易概述 

本公司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吴志明、施耿明、

吴忠燕、高新投、钱月萍、章志良、沈瑞东、高华、施学明、顾卫一、李萍、胡小薇、黄建

忠、黄江、袁国兵、蒋嵬、蔡建春、施永成、钱利东、黄建清、魏琴等 21 名原股东合计持

有的江苏华大 100%的股权。 

（三）交易价格 

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以 2015 年 4 月 30 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江苏华大进行评估，并出具川华衡评报（2015）55 号《评估报告》，根据该评

估报告，交易标的江苏华大的评估值为 38,277.97 万元。 

参考上述评估值，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收购江苏华大 100%股份的交易对价确定为 

38,275.00 万元。 

（四）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1、2015 年 5 月 22 日，交易对方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内部决

策权限及其章程规定，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参与本次交易的议案； 

2、江苏华大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23 日和 2015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及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以及在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后，将公司类型从目前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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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5 年 6 月 8 日，环能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草案； 

4、2015 年 6 月 30 日，环能科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草案； 

5、2015 年 10 月 16 日，环能科技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环能德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向吴志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88 号），

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6、截止 2015 年 11 月 18 日，本次向广东宝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冀延松、李游华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发行数量为 9,498,631.00 股，发行价格为 21.94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20,84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501.06 万元，共募集资金 19,338.94 万元。 

 

二、置入资产业绩的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吴志明等江苏华大 16 名自然人交易对方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业绩

承诺人承诺，江苏华大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将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3,300 万元和 3,700 万元，利润

承诺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合计净利润数不低于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三、置入资产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度 项  目 业绩承诺数 实际实现数 差异额 完成率 

2016 年 

江苏华大扣非后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300.00 3,093.02 -206.98 93.73% 

2015 年 3,000.00 3,193.92 193.92 106.46% 

合  计 6,300.00 6,286.94 -13.06 99.79% 

 

上述江苏华大 2016 年业绩实际实现数已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江苏华大 2016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说明 

江苏华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主要原因为：市场竞争加剧，虽

然江苏华大通过技术改造、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比重等措施，但公司综合毛利率水平仍有一定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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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1、江苏华大虽然 2016 年度业绩承诺未完成，但是根据《利润补偿协议》相关约定，如

在利润承诺期内任意一个会计年度的实际净利润低于当年承诺净利润，但利润承诺期内实现

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总和不低于 10,000 万元的，视为业绩承诺人完成其利润承诺。因此，本

期不涉及业绩补偿情形。 

2、伴随经济企稳，离心机市场竞争环境有所好转，公司将继续支持江苏华大通过技术

改造、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比重等措施，努力提升盈利水平。 

3、经与业绩承诺人多次沟通交流，业绩承诺人有信心完成业绩承诺。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9 日 




